
4 圆园23年 12月 22日
山海泉 责任编辑 徐展 助理编辑 龙逸 张晨曦 E-mail:sdkdb@sdust.edu.cn

主编院信永华 0532-86057127 副主编院任波 园缘猿圆-愿远园缘苑656 编辑部院0532-86058350 美编院许太清 地址院青岛西海岸新区前湾港路 缘苑怨号 邮编院圆远远缘9园 印刷院中闻集团青岛印务有限公司

我总是喜欢把零散的记忆像串珠子似的串起来，每一颗珠子都
晶莹剔透，在春风的吹拂中，透着淡淡的翠绿色光芒。
劳动节学校放了五天的小长假，因此我回了趟家。很久之前我就

在想，回家看看吧，村北的老杨树一定抽出新的枝芽了，门旁的花丛
里一定有蝴蝶在追逐了，回去看看奶奶，看看姥姥，看看大姑二姑，看
看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人们。

第二天起了个大清早。我是被妹妹叫醒的，小妮儿很兴奋的样
子，喊着哥哥快起床，一会我们要去看姥姥啦。

刚回到家是很新鲜的，那日早晨的空气也很新鲜，阳光越过窗户
冲进屋子里，光柱里飘闪着尘埃，像一座微观的国度。妈妈在做饭，整
个家庭沉浸在一片祥和的氛围中，温馨极了。

路上阳光刚刚好，打在身上不冷不热的，也打在道路两旁的树叶
上，绿油油的树叶反射出暖阳的碎片，在春风的吹拂下，发出沙沙的
声响，一种清新愉悦的气息扑面而来，沁人心脾。
姥姥知道我们那天会去看她，我也知道姥姥正在家中盼望着。短

暂的一次回家，我认真地记下家乡的一些细微的变化。对一个小孩子
来说，走亲戚实在是平淡生活里的一件惊喜。这
条路从小到大我已经走过许多回了，并且每
次都带着愉悦的心情，同时期待着到姥
姥家要给她做我最拿手的红烧肉。

姥姥似乎有心灵感应，刚到
家时她已经在门口等着我们
了。我的姥姥并不是多么善

谈的一个人，只是笑着叫
着我的名字。姥姥年
纪大了，有些痴呆
了，年轻时候家
庭的重担让她耗
费了太多的心
血，老了有人照

看了，她也总是闲不下来，总是要找些活儿做。
姥姥经常同别人说起她最喜欢吃外孙做的红烧肉。姥姥家的锅

很好用，就像她平常做什么事情都要做得让别人很舒心似的。做红烧
肉第一步，也是灵魂一步，在干锅中下入拇指大的肥瘦相间的肉块，
颠锅慢慢地煸炒，将肥肉中多余的油脂煸出，这样做出来才能肥而不
腻。锅底的油慢慢地涨了起来，肉块被炸得金黄酥脆，在锅中翻滚着，
跳跃着，发出滋滋的声响。关火，捞出，下一步不需要另外放油，就用
煸出的猪油，但是要舀出一部分，只余下三分之一就好。开小火，然后
抓上一大把冰糖，撒入锅中，熬至枣红色，炸得酥酥脆脆的肉块下入
锅中，连带花椒、大料、葱、姜、蒜，迅速翻炒，沿锅烹入生抽、老抽、蚝
油，肉块在翻炒中颜色变得愈加浓郁，跳跃得好像也较之前更活泼了
些。后加一罐啤酒，加水大火猛煮，半个小时之后，一碗香喷喷的红烧

肉便带着些许娇羞初次来到了这个世界上。
从前，红烧肉一直是姥姥做给我吃的，我总是会吃得一点不剩。

后来不知哪一天，我竟突然想让姥姥教我做她最拿手的红烧肉，也是
从那天开始我迷上了烹饪，并且此后一发不可收拾。

吃饭时，我们围坐一桌，那碗红烧肉在桌子中央冒着腾腾的热
气，对面姥姥的面庞在热气中变得有些模糊了。我好像很久没有仔细
地瞧瞧她了，甚至有些陌生了，印象中姥姥是没有白头发的，她是个
很爱美的人，一有白头发总是会立马染成黑的，可是我现在看到了很
多很多的银丝正在她头上猛烈地生长，霎时间一阵霹雳在我心里炸
开，姥姥的头发染不过来了！

姥姥笨拙地给我夹菜，我极力地控制自己不让眼泪落下来。
饭后我和妈妈刷了盘子，帮姥姥收拾了家里，在冰箱里放好她喜

欢吃的食物，总想着在我们走之后，尽可能地给她减少一点儿
麻烦。

那个祥和的下午，我握着姥姥的手，说了很多很多的话，具
体的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橙红色的阳光照在远方的碧瓦上，
移到院前的篱笆上，扫进屋子里，落在姥姥的脸上，日脚拉得很
长，很长……

暖阳里
阴 能源学院 宗雍康

世事无常，白云苍狗，当一些事情发生后我们才意识到自己思想
的局限，它们是意料之外的意外，却也是无可挽回、不得不接受的事
实，也许放手让他们走，才是治愈怀念和相思的良药。

在那些稀松平常的日子里，有人安安静静地离开。五年前我跟着
爸爸出差在深圳，我们兴高采烈地早起，精心细致地规划路线，赶在
早高峰前坐上了地铁。空荡荡的地铁，寥寥几个身影，爸爸随手刷着
新闻，我看着对面地铁窗上闪过的忽明忽暗的广告牌，无聊放空。爸
爸接了一个电话，他说着“怎么这么突然”“现在在外地回不去”的字
样，配着微微的叹息。挂断电话后他沉默不语，我问他怎么了，他告诉
我罗伯伯去世了。我脑海里不断闪过一个和蔼可亲、慈眉善目、操着
家乡话给我塞零嘴的身影，他在二十多年前和爸爸一起分配到公司，
一起从青涩到成熟，从囊中羞涩到成家立业，我想象着那时的意气风

发，无论如何也无法和“去世”联系在一起。爸爸按着太阳穴，最后用
雨伞支着地，把头靠在伞柄上。人在精神不知所措时，就会找一些真
实的物质去填充支撑自己，就像爸爸一样，好像雨伞就是支撑他的哀
恸的杠杆，真真切切的东西总比无可奈何让人有安全感。罗伯伯去
世，随之一起埋进土地的也许还有爸爸艰辛而热闹的青春。

那个白雪覆盖的小村子里，炮仗屑在清凉的冬风里打着旋儿，门
口还有白天堆好的雪人，头上肩上落满了雪，胡萝卜鼻尖被压得向下
倾斜，方圆十里，万盏红灯，村北还有人家孩子在摇着没有放完的呲
花，天上还没等散了烟火，空气里还弥漫着鞭炮的硝烟味，我家院子
里就挂上了白幡。奶奶挑着日子走的，她怕被遗忘，选在爷爷生日那
天凌晨，她又舍不得，就赶在新年除夕，临走前把我们看了又看。我仍
能想起那天晚上我们兄妹三个惺忪着睡眼被告知奶奶走了，那时的

迷茫和平静，让我至今都认为只是一场梦，可是那天晚上爷爷趴在炕
头的啜噎声，他紧紧攥着我的手的粗糙和温热又如此真实。

那些与我们共存已久的人们，早把自己镶嵌进我们的生活里，当

他们悄然离去，我们的心也随之剜去一块。我们也许曾经
设想过无数次某些人的离世，甚至设想过在他们走后的几
个星期里我们的悲痛欲绝，然而事实却是，当这一天真的
来临，我们一言不发，忙活着后事，忙活着应对亲朋好友，
来不及痛苦和悲伤，只能带着心里的缅怀被生活推着往
前走。我们感到悲伤，是因为无助，不知所措又无所适从，
死者不像生者那样极易失去爱，他们珍藏着我们的爱，
直至我们也化为黄土，而我们却要带着这份残缺继续生
活。为了弥补这份残缺，我们一遍一遍回顾着他们存在
的片段，试图找到他们离开的征兆，就像在找忽然离家
出走的人留在人间的手写信。
“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我们缅怀那

些真心相爱的人，可无论如何我们仍然存留于世，生活还
在继续，如果执迷于过去，深陷于痛恸，那么上天带走的
便不只是死者，还有生者的灵魂。爸爸把悲伤留在地铁
上，踏出地铁站的一刻，他还是那样值得我依靠和信赖的
高大，我们走在雨后初霁的湿湿的地面，走向深圳的世界
之窗。几年过去，爷爷学会了与孤独共处一室，和平相待，他
只是沿用了奶奶的手机，其他的什么也没有留下。人生就是
一列开往坟墓的列车，路途上难免有人陪伴我们很久的人下
车，这时的我们即使心中不舍也要心存感激，然后挥手道别。

花环会变黑，雪人会融化，暴雨过后的水痕会蒸发，爱我与
我爱之人生存过的痕迹也总有一天会被时间稀释，带着相思的苦
痛生活无异于负重前行，他们自天堂俯视，希望我们把灵柩埋在路

边，然后继续走我们的路。

也许放手
阴 材料学院 张晨曦

煜煜月光生辉，洒满粼粼流水。月光似流霜般点缀，天地之间，寂寥
无人。树林悉数泛了黄，流水却依旧流浪，耳边呼啸而过的风，在树林中发

出阵阵咆哮，似呐喊，似悲鸣。
静，实在是静，微风穿过重重树林，越过层层山岗，最终回归于天地，消失无

迹。只待树叶被风吹得乱飞，活像扯不住裙摆的小姑娘，发出清脆银铃般的笑声。霎
时间，林间一阵阵寒气蔓延，雾霾迷茫，伴随着的，是我经久不息的喘息。行已至此，后

退一步，是退缩，舍不得放弃；前进一步，是美景，只待我跨过山坡就能一览无余。一轮圆
月亮，我再度前往。
脚下的路，我不辍地前行，可愈往上走，我的心却犹如千斤重，直往下掉，直追深渊。上

坡的路竟是如此难行，是如此的孤独，我抬首望去，不见小径的尽头，只见皎洁的月光洒在台
阶，如同一条轻柔的丝带，粼粼向上。低下头，目之所及的，也只是层层台阶。我深深陷入了抉
择，我要向夜前行，我不能回头，可我似乎也不再想前进。
动，格外的动，夜已深，月亮一半在云中，一半在夜空。好似是剧幕前唯一的大灯，昭示着我这

一人的独角戏。疾风乍起，山上茂密的树林，在风的吹拂下，如同一位位妙龄少女，发出清脆的笑
音，怎么也止不住。“哗哗哗”的声音充斥着整个天地，就连脚底的野草，也随风舞动，颇有韵律，发出
“簌簌”的轻音。我的心，好像动起来了，一阵阵地狂跳，像是嘹亮的长钟，像是出征将士的呐喊。是呀，
我不是一人，我有树的叶，我有草的根，我还有无数野花的散发不绝的芬芳。这一路，不是我的独角戏，
是万物生晖的群像剧！
流水突破一个又一个的关卡，激起一朵又一朵的浪花，浪花们推搡着，欢喜着，继续着未卜的征程。

我的心好像也随着它们流到了远方，不再害怕流浪，不再犹豫彷徨。我是谁，我在哪，此刻都被我抛之脑
后，我闭上眼，陶醉于这大自然。树木花草的清香犹如陈年佳酿，沁人心脾，等待着人们去品尝，流水声，
风声，生生不息，像是大自然的交响曲，如此繁荣，如此有力量！
我睁开双眼，回首望去，远处的路灯散发出柔和的灯光，一片树叶正缓缓落下，我不禁伸手捏住。风

一起，手中的树叶好像变成了一只蝴蝶，挣扎着想要飞翔。心一动，我轻轻松手，树叶振翅而飞，翩翩起
舞，飞向远方。我感叹着，自然界的生命是如此有力量，只待一阵风，一场雨，它们便蓄势待发，只因坚信
长路当歌。

我的内心不再流浪，因为我找到了方向，那是夜的方向。因此一朝此去，不是迷茫、彷徨，只留坚定、
前往。那是夜的方向，她告诉我们前进途中不是孤身，有很多人就在身旁，为我们加油、呐喊，为我们做
尽衣裳，披上行囊；那是夜的方向，她告诉我们未知的结果并不可怖，沿途的风景也值此一观；那是夜的
方向，她告诉我生命的力量，不是脆弱，是顽强！生命的力量，是寒风中树叶不堪风的侵扰，却仍要如蝴
蝶般飞翔；是流水不惧顽石阻挠，激起璀璨浪花；是你我走在人生这条宽广之路，不该旧日模样，一人

也敢前行不辍！
脚下的路已然变成了人生之路，也许孤独是一种常态，但却不是一种定态。人生的路，亲朋好友

是过客，能陪我们走一程，可悲的是，往往走不到最后。但我们要坚信生
命的力量，不是白纸，而是蝴蝶，可以顶风飞翔。我继续迈步，山一
程，水一程，此时的我，向暗而行，向夜而行。

向暗而行
阴 文法学院 于淑雅

许久没伤情，大概近来诸多事不平，常自省
本不爱孤独，却也难忍受拼凑的熟，且退步
愿坐化成冰，无需他人体谅而清明，自归零
夜深梦易醒，思念化为雨敲打屋顶，若幻境
人最大的悲情便是常念己过于既往之咎
于夜深之时会收起一切自信和理性保护
在脆弱的夜色朦胧中揉碎音符化文重构
任由迷茫在感性里撕扯一番不见如白昼

我亦不知所谓光明应在何方，等待和希望
却只挣扎在绵软裹挟的黑夜，无泪以悲伤
借几笔轻浮的辞藻何以抒情，庸人爱自扰

想流几滴眼泪都干涸于岁月，麻木时狂笑
雄狮会在力壮时挺胸扬威，而蜷缩于黑夜
孤狼永持狗状悄然伏于地，而一击必杀之
思念如流沙般会在风中吹散丢失
孤独会在月光下随狼鸣起舞翩衣
不必强迫自己于太阳下可如雄狮般傲立
你便是你，孤独且平庸便好
冷漠与感性会是你武装理性之绝佳配比

浪漫与孤独会在自爱平凡中见梦中思忆
如此便好，我永远爱这样的自己

先爱自己
阴 计算机学院 姚昊

最近读到了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版本是赵伯陶老先生的详注
新评，口碑甚好。厚厚的四大本，共计八卷。刚读了两卷，内心的感想
已然盛放不下，只好码字以“泄洪”。

赵伯陶先生版本的最大特点是注释极其详尽，前文中出现过的
词汇，老先生依然不厌其烦地再次注释，不像许多书碰到此类问题的
统一做法———“详注见前文××页”。一言以蔽之，赵伯陶老先生的版
本对于理工科的阅读者非常友好，“详注”二字名副其实。

作为读者，很喜欢赵伯陶老先生这样认真、严谨的作者。每次阅
读的时候，透过厚厚的注释本，感觉像是在细数注释者的心血。如果
只有《聊斋志异》原文，我想我会望而生畏。而赵老先生的“保姆级”

注释无疑成了连接非文科读者和聊斋先生的坚实桥梁，或许读者和
蒲留仙都会感谢赵老吧。另外，读者一次买单，却能同时领略赵老和
蒲留仙的风采，读者乐在其中自不必说，两位来自不同时代的老先
生，也各有各的欣慰吧！
读完《聊斋志异》前两卷，最触动我的有三点。首先是蒲留仙的文

采。当年初次接触《聊斋志异》源于高中课文里的那篇《狼》。文中“一
狼假寐”“一狼洞其中”的故事情节深入人心。不过那会儿全部心思都
在应试上，对文章本身的传神表达体会并不深。一晃二十年过去了，
前段时间在公众号中看到《聊斋志异》里的那篇《促织》，被其中文字
的衔华佩实迅速种草，果断下单。阅读时，文中比比皆是、美到爆棚的
典雅文言，外行如我这样的工科男，也能深深感受到。徜徉书中，像是
走在北京三里屯的大街上，各色美女目不暇接。不过两者显然又是不

同的，后者养眼，前者养心，后者让心虚浮，前者让心沉静。
第二个感受是，故事内容不落窠臼。原本冲着蒲留仙的文采去

的，没想到故事本身也相当好看。书中故事篇目很多，我专门数了
数，光前两卷就有 100 多篇。故事虽多，而且大都与花妖狐魅有关，

但各篇有各篇的新奇，并不雷同，并不千篇一律。每读完一篇，都有接着读
下一篇的冲动。正如清代冯镇峦说的：“《聊斋志异》之妙……令读者每至
一篇，另长一番精神。”而且，许多故事根本无法猜测结尾。不像现在的肥
皂剧，病人一掏白手帕，观众就知道接下来会是一口老血，女主一从高处
失足坠落，观众就知道会被男主稳稳接住，两人还会在慢镜头下深情对
视，浪漫地转两圈。

第三个感受，也是最深的一个感受，则是关于聊斋先生本人了。蒲松
龄的大名，多年前就知道，但也仅限于知道罢了。除去人尽皆知的《聊斋志
异》，如果你再让我多谈几句有关聊斋先生的事，我则只能“顾左右而言
他”。但读过本书之后，一位正统的儒家士人形象便跃然纸上了。原来如此

有才情的聊斋先生，19 岁考中秀才之后，从此便科名蹭蹬，一生不第。老人
家虽孜孜于科举，但又最是安贫守道。

在娶妾很正常的那样一个年代，聊斋先生和妻子刘氏芙蓉并蒂，相携
一生。不过老人家内心深处也珍藏着一枚“朱砂痣”的。朱砂痣当时是别人
的姬妾，于是坚守儒家之道的聊斋先生选择了自尊自制。这也是最感动我
的地方。现在读书，我常常存个偏执的心思。每次吃到喜欢的“蛋”，我都会
进一步了解一下“母鸡”的生平。如果发现不但“鸡蛋”口味纯正，“母鸡”的
德行也可圈可点，那这份“表里如一”便立马让我俯首百拜，甘愿为之执鞭
坠镫。

蒲松龄老人大半生过着清贫的苜蓿生涯，好在晚年生活“堪称小康”。
据蒲学研究者的阐述，“有养老之田五十余亩，悠游乡里”。俗话说，年少贫
不算贫，老来贫贫煞人。知道老先生安享晚年，作为读者，我的内心也跟着

颇为欣慰。
提及书中的具体篇章，前两卷里，我最喜欢的有《王六郎》《种梨》《娇

娜》《聂小倩》《连锁》《连城》等。文中涉及鬼狐邂逅的片段，男主多是“狂郞
情急，穷极狎昵”，但也有这样的情形：面对“月夜不寐，愿修燕好”的陌生

女子，男主一句
“卿防物议，我畏人
言”婉拒。那份君子慎
独直抵人心，几乎让我
泪目。除去花妖狐魅，书中
还包含许多极有意思的小故
事。前段时间，大宝写作业时，总
见我抱着一本厚厚的书读得津津有
味。她抢过去看，又看不懂，于是央求我给
她讲一个，于是给她讲了其中的《种梨》。当然是

用白话，然后结合着低龄小学生的理解能力和心理特点，添
枝加叶、有声有色地讲了一通。大宝大为激动！想想也在情理之中：孩子从幼

儿园到二年级，虽然也读过一些书了，但我敢保证，她就从没听过这般“新奇另类”的故事。
话说得有些自大了，其实，里面的大多数故事，我也是第一次读到。说来感慨，《聊斋志异》

的这前两卷，很多都是我在医院走廊里读的。前段时间支原体肺炎肆虐，陪大宝在医院打了好
多天针。孩子坐在走廊椅子上打点滴的时候，便是我读《聊斋志异》的大好时机。平时忙着讨生
活，都是趁着碎片时间读点闲书。这会儿借着陪孩子打针的正当名义，可以心安理得、“长篇大
论”地读了。读一会儿，抬眼看看点滴，连点滴都变得温柔可亲。别的家长多是盼着快点打完，
我心里却是不急的，甚至希望别滴太快。读《聊斋志异》，可抵岁月漫长。
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私人的读书体会。因为《聊斋志异》是文言，阅读时需要时不时

翻看注释，所以读得慢了一些，“蹒跚”了一些。但读完之后，内心平和充盈，并不觉“跋涉”之
苦。那种“饱满”的感觉跟刷视频、玩游戏时的“志得意满”很不一样。后者或许当时能让人手舞
足蹈、乐不可支，但过后往往怅然若失。《聊斋志异》作为纯文学，是正儿八经“无用”的“闲”书，
但神奇的是，在上面花了很多时间之后却没有“怅然若失”的副作用。庄子说的“无用之用，方
为大用”，不知是否包含着类似的道理。

初读《聊斋志异》有感
阴 土建学院 仲济涛


